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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程序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會議程序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論事項

六、 選舉事項

七、 其他議案

八、 臨時動議

九、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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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議程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 年股東常會會議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整

地點：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11 樓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第一案：113 年度營業概況報告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第三案：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 承認事項

第一案：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

第二案：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 討論事項：修正公司章程案

六、 選舉事項：全面改選第 12 屆董事

七、 其他議案：解除本公司第 12 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八、 臨時動議

九、 散會

-2-



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113 年度營業概況報告。

說明：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 12~15 頁)。

第二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第 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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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規定，分派 113 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

23,086,000 元 (提撥比率 2.5%)，董事酬勞新台幣

9,234,000 元(提撥比率約 1%)。

2.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均以現金方式發放。分派金額與 113
年度認列費用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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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明：1.本案業經本公司 114 年 3 月 10 日第 11 屆第 14 次董事會

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

2.本公司 113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韓沂璉會計師及曾國禓會計師查核竣事。

3.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 12~15 頁)，會計師

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附件四(第 17~34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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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明：1.本公司 113 年稅後淨利為新台幣(以下同)679,505,253 元，

加計精算損益本期變動數 1,578,998 元，提列法定盈餘公

積 68,108,425元及迴轉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891,875元，

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 666,910,085 元，累積可分配盈餘為

1,280,777,786 元。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 264,235,732 元(每
股 0.75 元)，故 113 年度期末未分配盈餘為 1,016,542,054
元。

2.本年度發放現金股利元以下之計算方式及所有不足一元

之畸零款，採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另畸零款分配

不足額之合計數洽特定人，授權董事長辦理。嗣後如有任

何原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分配比率因此發生

變動者，授權董事長全權調整之。

3.俟本案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

宜。

4.113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第 35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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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修正公司章程，提請 核議。                (董事會提) 

說明：1.為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修正，本公司章程修正第廿條，

增列「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十為基

層員工分派酬勞。」。併案修正第廿二條。

2.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第 36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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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舉事項

案由：全面改選第 12 屆董事。                     (董事會提) 

說明：1.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14 條及第 14 條之 2 規定辦理。

2.本公司現任董事任期屆滿，爰擬依法辦理改選。本次擬選

舉第 12 屆董事 6 人，含獨立董事 3 人。董事採候選人提

名制，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董事候選人名單如下)。

3.依公司法第 199 條之 1，新選任之董事自選舉後就任，任

期三年，自民國 114年 5月 27日起至 117年 5月 26日止。

4.本公司董事之選舉，依本公司所訂「董事選任程序」與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選舉結果：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選人名單

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學歷 主要經歷
持有本公司

股份(註 1)

1 董事 麥寬成 男 開南工商

現任：
本公司董事長、新東陽
(股)公司董事長、玉山金
融控股(股)公司董事、玉
山商業銀行(股)公司董事

主要經歷：
本公司董事長、新東陽
(股)公司董事長

5,037,363

2 董事 麥修瑋 男
夏威夷太平洋大
學 HPU 企業管理
研究所

現任：
本公司副董事長暨協理、
新東陽營造(股)公司董
事、新東陽(股)公司董事

主要經歷：
本公司副董事長、協理

6,837,918

3 董事

鼎陽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魏岱霖

男

國立政治大學經
營管理碩士
國立成功大學建
築研究所碩士
建築師
淡江大學建築系

現任：
本公司董事暨總經理、新
東陽營造(股)公司董事

主要經歷：
本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

40,738,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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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職稱 姓名 性別 學歷 主要經歷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持有本
公司股
份(註 1)

4 
獨立

董事

于俊明

(註 2) 男

國立政治
大學地政
研究所碩
士
地政高考
及格

現任：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發商
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台
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秘書
長、國有財產署國有非公用土地設
定地上權審議小組委員、台北市都
市更新審議會委員、高雄市政府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委
員、高雄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委員、新竹市國土計畫審
議會委員、新竹市都市更新審議會
委員、新竹縣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
審議會委員、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律師學院不動產專業學程
委員會委員

主要經歷：中華民國不動產建築開
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
長、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秘書長

1 0

5 
獨立

董事
莊孟翰 男

中國文化
大學經濟
研究所碩
士

現任：理財周刊副社長兼房市觀察
專欄作者、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客座
教授、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仲裁人、
桃園市政府住宅諮詢審議委員會委
員、桃園市社會住宅服務中心董事、
新北環狀線新北產業園區站土地開
發案評選委員、臺北市仲介業職業
工會講師

主要經歷：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產業
經濟學系副教授

1 0

6 
獨立

董事
吳淑媛 女

國立臺北
商業專科
學校會計
統計科畢
業
會計師高
考及格
大陸註冊
會計師考
試及格

現任：和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
會計師、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公益公
關委員會副主委、中華民國會計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公共政策委員會副
主委、台北市稅務代理人協會理事、
財團法人慶明教育基金會董事、財
團法人中華租稅研究中心董事

主要經歷：和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0 0

註 1：係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114 年 3 月 29 日)止，本公司股東名簿記載之持有
股數。

註 2：序號 4~5 為本公司現任獨立董事，其中于俊明董事連續任期雖已達三屆，惟本公
司獨立董事之配置須結合未來經營策略發展並考量專業性，于董事為政治大學地
政研究所碩士，並取得地政高考及格資格，專長在不動產經濟、營建法規及稅務
實務，任期期間於董事會提出建議、釐清不動產開發適法性，發揮監督功能，協
助本公司建立及落實公司治理，具備執行業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整體應具備
各項能力之專業性，並於選任前及任職期間符合獨立性之要求，應能符合本公司
獨立董事之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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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議案

第一案

案由：解除第 12 屆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提請 核議。(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第 12 屆董事候選人或有因兼任其他公司職務而從事

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

益之前提下，爰擬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 1 項規定，提請 114
年股東會同意，就第 12 屆董事如當選者，解除其競業禁止

之限制。

董事名稱 競業重要內容(兼任公司名稱) 許可從事競業之行為

麥寬成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新東陽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麥修瑋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昇陽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昇陽建設代表人

昇陽國際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昇陽建設代表人

新東陽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GREAT HARBOR LIMITED 董事長

魏岱霖

新東陽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昇陽建設代表人

昇陽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昇陽建設代表人

昇陽國際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昇陽建設代表人

于俊明 宏盛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莊孟翰 華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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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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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 件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13 年度

營業報告書

一、 113 年度營業報告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以良好的品牌形象深耕大台北地區，近年擴展至桃園地區，以持

盈保泰策略穩健經營。113 年度台北市萬華區預售案「昇陽逸居」於第三季

起陸續交屋完成，桃園市首件公辦都更「麗昇陽」預售案則於第四季陸續交

屋，同時推出「昇陽國詠麗池區」和「聚昇陽」餘屋銷售，符合首購及自住

的市場需求，已順利完銷。本公司推出之個案均掌握地點和品牌兩大關鍵因

素，市場反應良好，挹注營收獲利。

113 年度隨著預售個案「昇陽逸居」、「麗昇陽」及成屋個案「昇陽國詠」、

等交屋，及子公司新東陽營造之營建工程收入等，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

4,679,558 仟元，較 112 年度增加 437,208 仟元，成長 10.31%。本年度稅後淨

利為 686,543 仟元，較 112 年度增加 42,328 仟元，成長 6.57%。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比率(%) 

營 業 收 入 淨 額 4,679,558 4,242,350 10.31%

營 業 成 本 3,208,241 3,002,296 6.86%
營 業 毛 利 1,471,317 1,240,054 18.65%
營 業 費 用 549,430 494,134 11.19%
營 業 淨 利 921,887 745,920 23.59%

營 業 外 收 支 -10,748 -20,694 -48.06%

稅 前 淨 利 911,139 725,226 25.64%

所 得 稅 費 用 224,596 81,011 177.24%
本 期 淨 利 686,543 644,215 6.57%
其他綜合 ( 損 ) 益 2,952 (9,094) -132.46%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689,495 635,121 8.56%

(一) 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並未依「公開發行公司財務預測處理準則」公開 113 年度之財務預測。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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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年 度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率(%) 48.61  54.08 

長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7355.78  4647.50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97.07  174.61 

速動比率(%) 39.90  24.20 

利息保障倍數(倍) 9.63  6.55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5.36  4.89 

股東權益報酬率(%) 10.95  11.95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26.17  21.17 

稅前純益 25.86  20.58 

純益率(%) 14.67  15.19 

基本每股盈餘(元) 1.93  1.94 

(三) 研究發展狀況

1. 研發團隊：用心塑造精緻化高品質產品

本公司經營團隊具備卓越的眼光及堅強的領導能力，更擁有三十年以上的

建築相關經驗，不僅熟稔營建法規，對市場的趨勢動態更是獨具慧眼。秉

持著一貫對建築本業的專注來興建住宅個案，更不斷創新技術，用心塑造

精緻化高品質的產品，在產品規劃上致力於趨向人性舒適化、生活健康化

及網路科技化，以滿足客戶的需求；穩健經營的理念，不僅創造市場競爭

優勢，也樹立了消費者心中不可動搖的信譽。

2. 工程團隊：三環品管、工程品管監督管理

本公司於興建工程時委託需符合公司品質要求及成本控制的營造廠商，以

確保施工品質。另本公司轉投資新東陽營造(股)公司且定期監理，並與其

他合作廠商建立長期良好之互動關係，因此在施工的進度與品質上更能精

確掌控，以符合客戶於交期及品質上之需求。營建工程管理除要求提升品

質、降低成本外，並將持續研究採用昇陽高性能施工工法，增加本公司產

品競爭力。

3. 業務團隊：產品差異化之藍海策略

隨時注意政經局勢及房地產景氣變化，確實掌握市場資訊，作為產品定位

及行銷策略之依據。以進行詳實精確的市場調查與分析，推出符合市場需

求之產品，並彈性採取預售、邊建邊售或成屋銷售等方式，降低市場波動

風險，進行產品藍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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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4 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當年度之經營方針

1.考量本公司目前資本規模、人力資源條件及個案投資報酬率、資金週轉效

率，114 年投資、興建、出售仍以大台北地區之個案為主。

2.注意政經局勢及房地產景氣變化，確實掌握市場資訊，作為產品定位及行

銷策略之依據。

3.控制營建個案成本及興建品質。

4.建立客戶服務及產品售後服務。

(二) 預期銷售數量

1.114 年計畫推案銷售個案： 

(1)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危老合建案「昇陽麗鉑」，位於石牌路二段與行義路

交叉口，具備天母生活圈的閑靜與悠然。規劃地上 14 層中小坪數住宅，

總銷約 5 億，採先建後售，已於 114 年 3 月中推出成屋銷售。

(2)台北市士林區福林路、鄰近福志公園旁的海砂屋都更案「昇陽芙林」，銜

接仰德大道、屬芝山、外雙溪交界地帶，氛圍寧靜，綠地空間、區域商

圈增添宜居性。規劃興建雙棟中小坪數住宅，總銷約 24 億，已於 113 年

第一季開工，採邊建邊售，預計 114 年第三季推案銷售。

(3)台北市萬華區開封街合建案「昇陽承光」，位處西門特色商圈，鄰近捷運

松山線北門站及與板南線交會的西門站，步行可達河濱公園，地點優質。

規劃興建中小坪數，採先建後售，總銷約 11 億，預計 114 年第三季完工

後推案銷售。

(4)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都市更新案，鄰接板橋音樂公園，一橋之隔就是

台北市中心，生活機能佳，萬坪綠地兼具休憩設施的音樂公園，連結水

岸綠帶，擁有鬧中取靜的生活清境。規劃興建中小坪數住宅，總銷約 35
億，預計 114 年第四季案視景氣狀況推案預售。

2.114 年後計畫推案銷售個案：  

(1)新北市中和區景福段都市更新案，基地位於秀朗路三段，鄰近捷運環狀

線秀朗橋站，步行可到新店溪畔的河濱公園，生活機能成型。規劃興建

中小坪數住宅，總銷約 26 億，視景氣狀況推案預售。

(2)台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四段危老合建案，面基隆河遠眺台北 101 大樓及

近觀圓山大飯店建築，具河岸永久景觀。規劃中小坪數住宅，總銷約 30
億，已於 113 年第一季開工，視景氣狀況推案。

(3)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都市更新案，近芝山國小，位在天母的蛋黃區，

國際學校、公園綠地、百貨商圈、一流醫療系統，機能成熟完備。規劃

興建雙棟 32~50 坪數住宅，總銷約 45 億，預計 114 年中開工，視景氣狀

況推案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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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海砂屋都更案「力霸皇家社區」，近捷運永春站及雙

鐵共構松山站，交通四通八達，生活機能完整。規劃地上 24 層，預計為

中小坪數住宅，符合首購及自住的市場需求，總銷約 67 億，目前已全部

完成原住戶點交，進入拆除舊屋程序，未來視景氣狀況推案。

3.開發中個案：

捷運三峽站聯開案及台北市光明戲院案等都更或危老案，皆持續進行規劃

開發。

(三) 重要之產銷政策

回顧 113 年房市表現，上半年受台股再創高、科技業帶動投資議題持續

發酵、新青安房貸政策及通膨預期下，房市買氣升溫、價量齊揚；下半年央

行信用管制趨緊、新青安嚴審，加上房價漲幅已高，第四季買氣驟降、交易

量減少，導致 113 年房市為前高後低的態勢，惟全年房市仍呈現價量俱漲、

市場表現熱絡。延續 113 年走勢，展望 114 年房市，因短期內政府對於調控

政策難有鬆動的可能性，以及房市新增供給恐需時間進行去化，加上川普 2.0
所帶來的政經情勢的變數，預期雖短期走向價穩量縮，但由於買氣急速減弱，

長期房市走向仍待觀察。

近年來因應房地產景氣影響，本公司以積極穩健經營為策略，現有完工

銷售個案掌握銷售進度、快速回收資金；未來將把握房市低迷時，積極開發

地段好、銷售把握度高的優質土地；進行中工程落實掌握營建工程品質、成

本及進度，確保個案獲利；財務方面，取得銀行規範下最佳土建融額度，也

評估其他籌資方案；投資營造子公司事業將促其增進承攬能力。同時評估其

他投資資產活化的可行性，期望以主動多元的模式增加獲利。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房地產仍是民眾重要的置產標的，目前市場氣氛觀望，但可望逐漸回歸理性

階段，朝向平穩發展。對於未來房地產景氣評估，本公司抱持審慎心態，除了檢

討都更策略及個案開發投資類型選擇、積極開發優質個案、研擬個案產品定位、

檢討研究營建工法、掌握評估推案時間，以推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產品，同時確

保正常營運資金、提升營運效率。本公司將持續以「誠信務實、積極創新、堅持

品質」的理念，在建築領域用心經營，以彰顯企業品牌、提升股東價值、並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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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

分派議案，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韓沂

璉會計師暨曾國禓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

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

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 條

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于 俊 明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1 0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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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設��股��限��

0123表

���� !"��#!�%�&至$#% $�&

´0：�����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¼½C附註ÆC$ÅL4C$ÉL"�L $ 4,240,189 100 3,790,393 100

5000 ��¬NC附註ÆC LL 2,866,336 68 2,581,844 68

��»� 1,373,853 32 1,208,549 32

��費?C附註�L：

6100 ½銷費?C附註ÆCÉLL 225,262 5 175,867 5

6200 ,�費? 255,881 6 230,128 6

6300 ¾¿\À費? 2,028 - 2,182 -

483,171 11 408,177 11

���� 890,682 21 800,372 21

��E¼½"ÁM：

7100 ��Â¼½C附註ÆC#$�L"�L 22,310 - 3,842 -

7020 ����3"2~C附註ÆCÆL4C�L"C#$�LL (20,289) - (21,802) (1)

7050 �財@¬NC附註ÆC L"C#$�LL (2,592) - (31,891) (1)

7070 >?53Q認Â'Ã��4關聯��"1資23'�額

C附註ÆCÅLL 1,520 - 5,025 -

949 - (44,826) (2)

7900 ¤ý�� 891,631 21 755,546 19

7950 Ä：U�¤費?C附註ÆC$ÆLL 212,125 5 71,823 1

N¿�� 679,506 16 683,723 18

8300 ��0123：

8310 ³重(類至23'項


8330 >?53Q認Â'Ã��4關聯��"1資'��0

123'�額

1,579 - 2,405 -

8360 þ�H能重(類至23'項


8361 �E�運�w財@�表Æ+'ÇÆÈ額

C附註ÆC$�LL

1,114 - (7,135) -

8399 Ä：與H能重(類'項
�關'U�¤

C附註ÆC$ÆLL (223) - 1,427 -

�þ�H能重(類至23'項
1計 891 - (5,708) -

8300 N¿��0123 2,470 - (3,303) -

N¿0123K額 $ 681,976 16 680,420 18
É股°餘C�LC附註ÆC$�LL

kNÉ股°餘C�L $ 1.93 1.94
Ê釋É股°餘C�L $ 1.92 1.93

(請詳閱þ附=體財@�	附註)

董�長：麥´¬ M�^：魏¶霖 �計ê,：葉¹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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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設��股��限��

8金:量表

���� !"��#!�%�&至$#% $�&

´0：�����

113!§ 112!§
��Ð7'8金:量：

�N¿¤ý�� $ 891,631 755,546

�調ª項
：

���¼3費2項


Ò舊費? 27,037 25,968

Ô銷費? 272 64

�Â費? 2,592 31,891

�Â¼½ (22,310) (3,842)

>?53Q認Â'Ã��4關聯��"1資�3'�額 (1,520) (5,025)

處(&資2~ - 14,848

Ä2oÂ2~ 43,679 -

¨賃rÕ�3 (8) -

����¼3費2項
1計 49,742 63,904

��與��Ð7�關'資)／負+變7S：

���與��Ð7�關'資)'�變7：

����²¼ûíCI關X^LÄ×C�ØL 48,277 (4,369)

������²¼íÄ× - 16,925

�貨Ä× 916,118 654,620

預�í項Ä×C�ØL 29,090 (8,114)

������金融資)－:7"非:7Ä× 159,526 388,596

������:7資)�Ø (2,292) (1,347)

������1õ'�額¬NÄ× 219,300 150,760

�����與��Ð7�關'資)'�變71計 1,370,019 1,197,071

���與��Ð7�關'負+'�變7：

����1õ負+Ä× (804,507) (455,657)

����²�§��ØCÄ×L 741 (9,937)

����²�ûíCI關X^L�Ø 172,731 23,158

������²�í�Ø 29,230 43,076

����負+a¡�ØCÄ×L 22,916 (284)

������:7負+Ä× (5,895) (1,082)

����與��Ð7�關'負+'�變71計 (584,784) (400,726)

�����與��Ð7�關'資)"負+'�變71計 785,235 796,345

調ª項
1計 834,977 860,249

� �運)k'8金:½ 1,726,608 1,615,795

��¼�'�Â 22,214 3,501

Á�'�Â (97,427) (114,591)

Á�'U�¤ (79,882) (43,518)

�����Ð7'�8金:½ 1,571,513 1,46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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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設��股��限��

8金:量表C�L

���� !"��#!�%�&至$#% $�&

´0Ù�����

113!§ 112!§
&資Ð7'8金:量：

���>?53Q'&資 (1,672) (2,451)

處(>?53Q'&資 - 481,317

>?53Q'被&資��Ä資退Û股í 75,000 -

���³7)4 ¸"設¡ (1,002) (156)

�M�證金Ä× 810 2,011

���G«資) (1,786) -

���Ã��8金股� 25,065 4,293

&資Ð7'�8金:½ 96,415 485,014

Ü資Ð7'8金:量：

舉¦¥¿¦í 1,024,000 1,010,000

Þ還¥¿¦í (1,610,000) (1,871,000)

�²�¥¿§[�Ø 79,769 59,838

�²�¥¿§[Ä× (79,769) (89,757)

Þ還長¿¦í (32,500) (30,000)

�½�證金�Ø 2,068 1,429

¨賃N金CÞ還L�Ø (703) 733

�\à8金股� (264,236) (176,157)

��Ü資Ð7'�8金:M (881,371) (1,094,914)

N¿8金"õe8金�ØS 786,557 851,287

¿á8金"õe8金餘額 1,031,855 180,568

¿â8金"õe8金餘額 $ 1,818,412 1,031,855

(請詳þ附=體財@�	附註)

董�長：麥´¬ M�^：魏¶霖 �計ê,：葉¹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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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陽�設��股��限��董����鑒：�

���見


陽�設��股��限������� 
陽集"#$%&&'(�&&)(*)+'*&

,-./資1負3表，6$%&&'(�&&)(&+&,至*)+'*&,-./8.9:

表;./<:變>表�./?金A量表，C�./財E�	附註 HI重K�計LMNO#，�

PQ�計���R�S

TQ�計�-�見，U開./財E�	WX�重KY面[T\證^_行a財E�	b製d

e6P金融ghijkl�認no_pqr-%際財E�tde;%際�計de;解釋�解釋

�	b製，足Cxy表達
陽集"$%&&'(�&&)(*)+'*&,-./財E{|，

6$%&&'(�&&)(&+&,至*)+'*&,-./財E}r�./?金A量S

���見-~�

Q�計�[T\�計��託���證財E�表規e��計de�行����SQ�計��

該�de�-責����計���./財E�	-責��進&�說�SQ�計�X隸��EX

����規�-al�T�計�職�道�規�，與
陽集"� 超¢��，o£行該規�-�

¤責�SQ�計�¥¦�§¨足©�適«-��證¬，C�表®���見-~�S

關鍵���項

關鍵���項[²TQ�計�-³�´µ，¶
陽集"$%&&'(·./財E�	-�

�¸重要-�項S該��項����./財E�	º體�¼½���見-過¿ÀÁCÂÃ，

Q�計�oÄ¶該��項Å�表®�見SQ�計�´µÃÆ通W���	U-關鍵���項È

�：

&;ÉÊ銷ÌÍÎÏ�Ð間-適y�

�關ÍÎ認Ò-�計LM請詳./財E�	附註Õ *Ö#ÍÎ認Ò；ÍÎ認Ò�Ø請

詳./財E�	附註Ö )*&#ÍÎS

關鍵���項-說�：


陽集"�Ä>1�設開_�，�ÉÊ銷ÌÍÎ[�Ä>1Ù½X�<過ÚÛÜ際Ý

Þß認ÒSà��設�ÉÊ銷Ì¶象âã，須å視X�<過ÚÛÝÞçÅè¨認ÒÍÎ，

通é需ë�諸ãa���，CíîÉÊ銷貨ÍÎ認Òß點-ñí�SÂò，ÍÎÏ�Ð間

Q�計��行./財E�	��重要評ô�項-&S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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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Ã-��¿õ：

Q�計�¶U述關鍵���項-÷要��¿õHI：

� ø解
陽集"銷ÌÉÊÍÎ�Íù��A¿-ú部üýý·設計��行S

� �行證Üþ試��銷Ì.��Ä>1X�<�轉��與ÝÞ資	Í�表，o�¶銷Ì

資	與O
�ØS

� þ試財E�t,��Ð間-銷ÌÝ，�¶¥關�¬，C評ôÍÎ認Òß點��x

yS

);�貨評�

�關�貨評�-�計LM請詳./財E�	附註Õ �#�貨；�貨評�-�計ô計�

�設Äíî�，請詳./財E�	附註�；�關�貨項�說�，請詳./財E�	附註Ö

 Õ#�貨S

關鍵���項-說�：


陽集"-�貨�運-重要資1，�金額�º體資1O額-71%；�貨評�[T%

際�計de���)號規î處j，若�變?��評ôÄxy，�造½財E�	ÄÜ表達，

Âò，�貨評�-þ試Q�計��行./財E�	��重要評ô�項-&S

ÂÃ-��¿õ：

!ø解
陽集""�貨�#衡量-ú部��¿õ��計處j，o§¨財E�t,-�貨�

變?��評ô資	，��å視�%資	ú&-'�，與¸近Ð附近½Ý行)Û
陽集"

近Ð銷Ì-.��*ÛúL部Ä>1Ü�+錄�*�-較；Û§¨/01資�酬34

表，��o驗6�貨-�變?����xyS

��¤�項


陽�設��股��限���b製$%&&'(·�&&)(·-/體財E�	，oPQ

�計�789�:�見-���	W0，;<=考S

ij階@與AjÅB¶./財E�	-責�

ij階@-責�[T\證^_行a財E�	b製de6P金融ghijkl�認no_p

qr-%際財E�tde;%際�計de;解釋�解釋�	b製xy表達-./財E�	，C

D 與./財E�	b製�關-E要ú部üý，Cí�./財E�	F��tÂ�舞HÛ錯誤

-重KÄÜ表達S

�b製./財E�	ß，ij階@-責�KHI評ô
陽集"L#P�-能N;¥關�項

-%露，C�L#P��計~�-PQ，除非ij階@�Tç6
陽集"ÛUV��，Û除ç

6ÛU�WX9Ü際n行-�¤Y0S


陽集"-AjÅB Y�計kl�#負�gh財E�tA¿-責�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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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財E�	-責�

Q�計���./財E�	-�Z，[¶./財E�	º體����tÂ�舞HÛ錯誤-

重KÄÜ表達§¨.jí¦，o78���	S.jí¦[高·í¦，\T\�計de�行-

����9]�證E能^7./財E�	��-重KÄÜ表達SÄÜ表達n能tÂ�舞HÛ錯

誤SÈÄÜ表達-/X金額ÛNO_n.j預Ð�a響./財E�表cQ者X�-PefM，

e被認8�重K�S

Q�計�T\�計de��ß，運Q³�´µ�³�hiSQ�計�K�行�Ò��：

1.辨認o評ô./財E�	tÂ�舞HÛ錯誤-重KÄÜ表達風險；¶X評ô-風險設計��

行適y-ÂÃ¶M；o§¨足©�適«-��證¬C����見-~�SÂ舞Hn能ë�

m謀;o造;p�遺r;ÄÜ聲�Û踰越ú部üý，pF^7tÂ�舞H-重KÄÜ表達-

風險高�tÂ�錯誤者S

2.¶與��v關-ú部üý§¨E要-ø解，C設計yß)|�適y-��¿õ，\��Z非

¶
陽集"ú部üý-�r�表®�見S

3.評ôij階@XPQ�計LM-適y�，��X��計ô計與¥關%露-.j�S

4.T¬X§¨-��證¬，¶ij階@PQL#P��計~�-適y�，C�c
陽集"L#

P�-能Nn能1q重Kiw-��Û)|���W重KÄíî�，�7x論SQ�計�若

認該���Û)|�W重KÄíî�，e須����	Àz醒./財E�	cQ者|�.

/財E�	-¥關%露，Û�該�%露[�Ä適yß}ñ���見SQ�計�-x論[C~

至���	,X§¨-��證¬~�S\F���Û)|n能t致
陽集"Ä�8�L#

P�-能NS�

5.評ô./財E�	 HI¥關附註#-º體表達;x��ú&，C�./財E�	��xy表

達¥關Ý���S

6.¶�集"ú�½/體-財E資訊§¨足©�適«-��證¬，C¶./財E�	表®�見S

Q�計�負責集"��0�-²t;gh��行，o負責¼½集"-���見S

Q�計�與AjÅBÆ通-�項，HIX規�-�����ß間，C�重K��_? H

I���過¿ÀX辨認-ú部üý顯著��#S

Q�計�K�AjÅBz<Q�計�X隸��EX����規�-al�遵��計�職�

道�規�À�關���-聲�，o與AjÅBÆ通X�n能被認�a響�計����-關[

��¤�項 HI¥關防護��）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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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計��與AjÅBÆ通-�項À，fî¶
陽集"$%&&'(·./財E�	��

-關鍵���項SQ�計�����	À��該��項，除非]�Äx許�開%露�î�項，

ÛW��見)|�，Q�計�fîÄ����	ÀÆ通�î�項，Ân.j預ÐòÆ通X1q

-負面a響K�X�進-�â�:S

� ������聯�.���計�����E�X

��計��：

證^÷i�關
� �證�號

：
金i證�¡�1090332798號

金i證Ö¡�0940129108號
$�%��&&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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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設��股��限������

./8.9:表

$%&&'(�&&)(&+&,至*)+'*&,

ÅB：¢£¤¥¦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ÍÎ 附註Ö *Ö#; )*&#�«# $ 4,679,558 100 4,242,350 100

5000 ��½Q 附註Ö Õ#�«# 3,208,241 68 3,002,296 71

5900 ��È� 1,471,317 32 1,240,054 29

��費Q 附註«#：

6100 Ê銷費Q 附註Ö *&## 225,262 5 204,357 5

6200 �ij費Q 322,140 7 287,595 7

6300 ËÌ_Í費Q 2,028 - 2,182 -

549,430 12 494,134 12

6900 ���� 921,887 20 745,920 17

��WÍÎ�Î7：

7100 ��ÏÍÎ 附註Ö )*'#�«# 23,341 - 20,218 -

7020 ��¤�:�9� 附註Ö �#; ®#� )*'## (29,391) - (4,472) -

7050 �財E½Q 附註Ö Õ#� )*'## (3,090) - (32,622) -

7060 PQ<:]認Ò-關聯���.資9:-�額 附註Ö �## (1,608) - (3,818) -

(10,748) - (20,694) -

7900 ¬��� 911,139 20 725,226 17

7950 Ð：X¨¬費Q 附註Ö *�## 224,596 5 81,011 2

QÐ�� 686,543 15 644,215 15

8300 �¤8.9:：

8310 Ä重3類至9:-項�

8311 íî²�計Ò-�衡量_ 附註Ö *«## 2,061 - 3,166 -

8360 �#n能重3類至9:-項�

8361 %W�運��財E�表Ó6-ÔÓÕ額 附註Ö *®## 1,114 - (13,687) -

8399 Ð：與n能重3類-項�¥關-X¨¬ 附註Ö *�## (223) - 1,427 -

��#n能重3類至9:-項�.計 891 - (12,260) -

8300 QÐ�¤8.9: 2,952 - (9,094) -

QÐ8.9:O額 $ 689,495 15 635,121 15
QÐ��Ï��：

8610 º���÷ $ 679,506 15 683,723 16

8620 非üý<: 7,037 - (39,508) (1)

$ 686,543 15 644,215 15
8.9:O額Ï��：

8710 º���÷ $ 681,976 15 680,420 16

8720 非üý<: 7,519 - (45,299) (1)

$ 689,495 15 635,121 15
Ö股¼餘 ¦# 附註Ö )*##

9750 ~QÖ股¼餘 ¦# $ 1.93 1.94
9850 ×釋Ö股¼餘 ¦# $ 1.92 1.93

(請詳閱�附./財E�	附註)

董�長：麥Á½ Pja：魏Ã霖 �計÷i：葉Æ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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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設��股��限������

./?金A量表

$%&&'(�&&)(&+&,至*)+'*&,

ÅB：¢£¤¥¦

113(· 112(·
��Ü>-?金A量：
�QÐ¬��� $ 911,139 725,226
�調º項�：
���Í:費9項�

Þ舊費Q 30,809 31,794
à銷費Q 365 257
透過9:¨�x��衡量金融資1�負3-��: (8,407) (13,917)
�Ï費Q 3,090 32,622
�ÏÍÎ (23,341) (20,218)

���股�ÍÎ (3,899) (593)
PQ<:]認Ò-關聯���.資9�-�額 1,608 3,818
處3��áÄ>1;¯É�設;9� �:# 5 (944)
處31資9� - 14,848
Ð9zÒ9� 68,124 6,900
µ賃}â�: (8) -
處3cQ<資1�: (2,975) -

����Í:費9項�.計 65,371 54,567
��與��Ü>¥關-資1／負3變>_：

äý透過9:¨�x��衡量-金融資1 �å#Ðæ (27,565) 73,230
����.�資1Ðæ 17,248 9,562
����ÃÍª¬ �å#Ðæ (17,099) 4,186
����ÃÍ
ù Y關[a#Ðæ �å# 61,355 (54,715)
�����¤ÃÍùÐæ 536 16,158

�貨Ðæ 911,109 830,427
預ù項Ðæ �å# 31,026 (7,681)

�����¤金融資1－A>�非A>Ðæ 163,919 390,965
�����¤A>資1�å (2,356) (1,523)
����§¨.�-�額½QÐæ 219,300 150,760

�íî²�資1�å (482) (262)
�����與��Ü>¥關-資1-�變>.計 1,356,991 1,411,107
���與��Ü>¥關-負3-�變>：
����.�負3Ðæ (762,555) (382,407)
����Ãª¬Ðæ (3,020) (6,019)
����Ã
ù Y關[a#�å 193,513 10,955
�����¤Ãù�å 37,634 62,289
����負3d;�å Ðæ# 20,994 (3,486)
�����¤A>負3Ðæ (6,042) (805)
����與��Ü>¥關-負3-�變>.計 (519,476) (319,473)
�����與��Ü>¥關-資1�負3-�變>.計 837,515 1,091,634
� �運1q-?金AÎ 1,814,025 1,871,427
��Í§-�Ï 23,067 20,397

Î-�Ï (97,924) (115,322)
Î-X¨¬ (85,879) (37,529)

�����Ü>-�?金AÎ 1,653,289 1,738,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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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設��股��限������

./?金A量表 ##

$%&&'(�&&)(&+&,至*)+'*&,

ÅBç¢£¤¥¦

113(· 112(·
1資Ü>-?金A量：

處3��� è�üýN# - (51,693)

�§¨Ä>1;¯É�設; (1,002) (375)

處3Ä>1;¯É�設; - 2,169

�7�證金Ðæ 810 -

�§¨9¼資1 (1,786) -

�Í§-股� 3,899 593

處3cQ<資1 74,286 -

1資Ü>-�?金AÎ A7# 76,207 (49,306)

é資Ü>-?金A量：

舉´³Ð´ù 1,044,000 1,010,000

ë還³Ð´ù (1,630,000) (1,871,000)

�Ã³Ðª^�å 79,769 59,838

�Ã³Ðª^Ðæ (79,769) (89,757)

ë還長Ð´ù (32,500) (30,000)

�Î�證金�å 2,061 538

µ賃Q金ë還 (2,780) (1,871)

�_í?金股� (264,236) (176,157)

非üý<:變> (9,316) (3,809)

��é資Ü>-�?金A7 (892,771) (1,102,218)

îï變>¶?金��y?金-a響 - (8,994)

QÐ?金��y?金�å_ 836,725 578,455

Ðð?金��y?金餘額 1,089,358 510,903

Ðñ?金��y?金餘額 $ 1,926,083 1,089,358

(請詳�附./財E�	附註)

董�長：麥Á½ Pja：魏Ã霖 �計÷i：葉Æ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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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113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金 額

來源項目：

期初未分配盈餘  $  666,910,085

加：本年度稅後盈餘 $ 679,505,253 

加：精算損益本期變動數 1,578,998 

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

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681,084,251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68,108,425)

加：迴轉權益減項特別盈餘公積 891,875 

累積可分配盈餘 $1,280,777,786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計 352,314,309 股*每股 0.75 元) $  264,235,732 

本年度期末未分配盈餘 $ 1,016,542,054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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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事由

第廿條 公司年度如有當期淨利，應提

撥不低於百分之二，不高於百

分之十為員工酬勞；及提撥不

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

不低於百分之十為基層員工

分派酬勞。

公司年度如有當期淨利，應提

撥不低於百分之二，不高於百

分之十為員工酬勞；及提撥不

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

配合證交法

規定修正。

第廿二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一年十

二月二十二日

(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

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八

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

六月七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

五月二十七日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

(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

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八

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

六月七日

增列「第二

十二次修訂

於民國一一

四年五月二

十七日」。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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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01. F401010國際貿易業

02. H701010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03. H701020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04. H701040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05. H701050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06. H701060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07. H701070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

08. H701080都市更新重建業

09. H701090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業

10. H703090不動產買賣業

11. 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12. H703110老人住宅業

13. I102010投資顧問業

14. J901020一般旅館業

15.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分公司。

第三條之一：本公司限因業務需要得對外保證。

第 四 條：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定「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百

分之四十」之限制，並授權董事會執行。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額定資本總額為新台幣伍拾億元整，分為伍億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

其中未發行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壹仟伍佰萬股保留供認股權

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

第 六 條：(刪除) 

第 七 條：本公司股票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

銀行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或就發行總數合併印

製股票。依前項規定發行之股票，其合併印製股票之保管或免印製股票之股

份登錄，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辦理，亦得依證券集中保管機構之請求，

合併換發大面額證券。

第 八 條：每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本公司決定

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股票過戶。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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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之一：本公司股務處理依主管機關所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及有

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

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十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出具公司印發之委

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

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其相關事宜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事者無表決權。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

股東親自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二條之一：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本公司股東僅為法人股東一人時，本公司股東會職權由董事會行使，不適用

本章程有關股東會之規定。

第十三條之一：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缺席時，由董事長指

定董事一人代理，未指定時，由董事推一人代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

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

一人擔任。

第十三條之二：股東會之決議事項，應做成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於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本公司

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 事

第十四條：本公司設董事五至九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連

選得連任。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

五分之一。

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依證券管理機關規定辦理之。

第十四條之一：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得延長其任期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第十四條之二：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提名

方式依公司法及證券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獨立董事與非獨立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

體獨立董事組成，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

人之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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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

互推董事長一人，並得以同一方式互推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

公司。

第十五條之一：董事缺額達三分之一或獨立董事全體解任時，董事會應於六十日內召開

股東臨時會補選之，其任期以補足原任之期限為限。

第十六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

理。

第十六條之一：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出席董

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六條之二：本公司董事得聘為顧問若兼任本公司其他職務，其擔任本公司顧問或職

務報酬之支給，依據本公司內部管理辦法辦理。

第十六條之三：全體董事之車馬費，授權董事會訂定給付標準給付之。

第十六條之四：董事會開會時，董事應親自出席，如因故未能親自出席時，得委託其他

董事代理出席。如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

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代理人以受一人之

委託為限。董事居住國外者，得以書面委託居住國內之其他股東，經常

代理出席董事會，但應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變更時亦同。

第十六條之五：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

事時，得隨時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

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十七條：全體董事之報酬，依其對公司營運參與及貢獻之價值，不論營業盈虧得依同

業通常水準，由董事會議定支給之。

第十七條之一：(刪除)。

第十七條之二：本公司得為全體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十八條：本公司得設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

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十九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下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

日前交審計委員會查核，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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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條：公司年度如有當期淨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不高於百分之十為員工酬勞；

及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

數額。

第廿條之一：本公司為持續強化財務結構與提升獲利能力，採取剩餘股利政策，保留所

需資金，剩餘之盈餘得分派股利。

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當期淨利，應先提繳稅款，彌補虧損，如尚有餘額應依

法提列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績；

再就其餘額，加計上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數及當年度未分配盈餘調整數，

為累積可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提撥適當數額，擬具盈餘分配議案，提報股

東會決議分派之。本公司得依營運策略及未來資本規劃以決定最適當之股

利政策，分派現金股利及(或)股票股利，其中現金股利應不低於股東紅利

總額百分之十。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一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廿二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六 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 六 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 三 月二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 六 月 三 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 三 月三十一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 月 三十 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 五 月三十一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 月二十八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 六 月 十五 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 六 月 十六 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十五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年六月 十五 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六月 十五 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十一月 九 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六月 十一 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六月 十五 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二月 十一 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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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

111年6月9日股東常會通過修訂

第一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一

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二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

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

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

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

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四條 (本條刪除)  
第五條 本公司獨立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

事項辦法」之規定，並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

理。

第六條 本公司獨立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

名制度程序為之。

董事及獨立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最低法定人數或章程規定者，公司應於最近

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獨立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

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附錄二 

-41-



第八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九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立董事及非獨立董事之選舉權，

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

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十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監票員及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但

監票員應具有股東身分。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

驗。

第十一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

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

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

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十二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 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

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

符者。

五、 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

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可資識別者。

七、 同一選舉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第十四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分別予以通知。

第十五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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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109年6月10日股東會通過修訂

第一條：為建立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二條：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

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東臨時會之召集，

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十五日前

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

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

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

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本公司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

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第四條：（股東會議事手冊之編製及公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

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第五條：（股東會前提案之處理）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

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

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面或

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

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

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第六條：（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

出席股東會。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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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

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

決權為準。

第七條：（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應充分考量獨立董事之意見。

第八條：（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

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

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

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

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

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

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第九條：（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

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

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含

至少一席獨立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召集人親自出席，及其他功能性委員會成員

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

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十條：（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

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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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應即宣布

開會，如尚不足法定數額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

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

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

決。

第十二條：（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

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

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

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

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

之投票時間。

第十三條：（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對於議程所訂報告事項之詢問，應於全部報告事項均經主席或其指

定之人宣讀或報告完畢後，始得發言。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

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

出席股東對於議程所列承認事項、討論事項之每一議案，及臨時動議程序中

提出之各項議案，其發言時間及次數準用前項規定。

股東於臨時動議議程進行中非屬議案之各項詢答，其時間及次數準用第三項

規定。

出席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如其發言仍

不停止，或有其他妨礙議事程序之情事，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為維

持會場秩序或會議順利進行之必要處理。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並準用前項規定為必要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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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或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

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第十四條：（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

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

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五條：（議案表決）

本公司股東，每一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

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

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

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

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

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

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

與投票表決同。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

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股東於臨時動議所提各項議案之討論及表決順序，由主席定之；其屬同類型

議案者，主席得併案處理。

第十六條：（監票、計票與表決票之保存）

議案交付投票表決時，由主席指定監票及計票人員若干人，但監票人員應具

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

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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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董事選任程序』辦理，並應當場宣

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八條：（會議記錄及簽署事項）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

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第十九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

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規定之重

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二十條：（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

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二十一條：（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

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

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

會。

第二十二條：（附則）

本規則未規定事項，除公司法或本公司章程有明訂外，悉依主席裁示辦

理。如股東仍有爭議，應另循適法程序處理，不得藉以妨礙或干擾議事

程序之進行。

第二十三條：（施行）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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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截至本次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114 年 3 月 29 日) 

職稱 姓名
基準日持有股數

股數 持股比例

董事長 麥寬成 5,037,363 1.43%

副董事長
鼎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麥修瑋
40,738,478 11.56%

董 事
鼎陽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魏岱霖
40,738,478 11.56%

獨立董事 黃其光 44,681 0.01%

獨立董事 于俊明 0 -  

獨立董事 莊孟翰 0 -  

全體董事持股合計 45,820,522 13.00%

註：

一、本表之持股比例係以本公司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發行股份總數

352,314,309 股計。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

施規則」第 2 條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14,092,573 股。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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